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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4_9F_E9_83_A8_E5_c80_322546.htm 卫生部关于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卫疾控

发〔2006〕168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为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

题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5号）文件精神，切实落实各

项政策措施，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疾病预防控制、医疗保

障、职业安全卫生和食品卫生保障、健康教育等问题，维护

农民工的切身利益，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加强农民

工疾病预防控制和适龄儿童免疫工作农民工输入地卫生行政

部门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加强农民工疾病预防控制工作，

强化对农民工健康教育和聚居地的疾病监测，落实国家关于

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等特定传染病的免费治疗政策；

把农民工子女预防接种工作纳入当地免疫规划，采取有效措

施提高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率。 二、依法保障农民工职

业健康权益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农民工职业健康监护工

作，结合本地区情况，选择职业病多发行业，组织开展重点

行业农民工职业健康监护情况调研工作；有针对性地开展职

业危害防护知识培训，提高农民工自我保护意识；积极会同

安全生产、劳动社会保障部门依法加强农民工职业卫生监督

管理，切实保障农民工职业健康权益。 三、积极稳妥地解决

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各级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医疗

机构要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强化为农民工服

务意识，完善相关管理；对农民工要公平对待，一视同仁，



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一）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按

照当地政府惠民政策的要求，积极落实对农民工的惠民政策

。在为农民工提供医疗服务过程中，实行接诊医师首诊负责

制，简化手续，优化流程，并按规定完善医疗费用结算办法

，以方便农民工就医。同时，在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的

前提下，通过合理检查、合理用药等多种有效措施，最大限

度地节省农民工医疗开支。鼓励医疗机构对农民工医疗费用

实行自愿减免政策，为农民工提供优质、便捷、价格适宜的

医疗服务。 （二）地、市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要积极配

合同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组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并推

荐医德高尚、技术精湛、符合要求的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参加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在农民工因公受伤需要劳动能力

鉴定时，按照标准对农民工劳动能力进行公正、公平、科学

的鉴定。 （三）各级地方卫生行政部门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

建立和完善农民工劳动能力鉴定工作制度，监督指导医疗机

构贯彻落实对农民工劳动能力鉴定和按治疗规范、常规、指

南开展医疗救治工作，在农民工劳动能力鉴定和医疗救治工

作中，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